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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駕車是人工智慧的創新應用之一，自駕公車在道路上的行駛實驗也

正在世界各地進行中。本研究以 Level 4 自駕公車為研究對象，建構尖點劇

變模型來探討影響自駕公車倫理兩難的決策因素。本研究在臺北與上海以

問卷調查收集資料，並且比較兩個城市的調查結果。研究結果顯示有 47%
的受訪者表示遇到自駕公車倫理兩難時，由「人類司機」或「AI 演算法」

來進行決策都可接受，且偏好「人類司機」。此外，臺北的受訪者在自駕公

車的知覺有用性、使用態度構面有較高的分數，而上海受訪者在知覺風險

與知覺行為控制構面有較高的分數。最後，本研究根據所建構的尖點劇變

模型進行質性分析，研究結果可提供政府部門研擬自駕公車相關政策時的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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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driving vehicles are one of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On-road experiments with self-driving buses are conducted 
around the world. This study focuses on Level 4 self-driving buses. We explore 
decision-making factors of potential users who are faced with a ethical dilemma 
situation by using a cusp catastrophe model. This study collects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in Taipei and Shanghai. Results of the two cities are 
compared. We find that 47% of the respondents find it acceptable to allow a 
"human driver" or an "AI algorithm" to control the Level 4 self-driving bus 
when faced with a ethical dilemma. However, they prefer "human drivers". In 
addition, respondents in Taipei perceive a higher usefulness of self-driving buses 
and have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them than respondents in Shanghai. The 
latter exhibit higher perceptions of risk and behavioral control. In addition, we 
conduct a qual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a cusp catastrophe model.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government authorities seeking to 
formulate policies for promoting self-driving buses. 

Key Words： Self-Driving；Bus；Ethical Dilemma；Cusp Catastrophe Model 

一、緒  論 

史丹佛大學人工智慧百年研究專案小組於 2016年 9月發布了首份人工智慧報告《2030
年的人工智慧與生活》，這份報告列舉了當前人工智慧的熱門研究領域，包括深度學習、

機器人、電腦視覺、自然語言處理、眾包和物聯網 (IoT) 等。該報告也指出人工智慧在 2030
年時最可能的應用場景包括智慧汽車、交通規劃、即時交通、人機交互等技術變革在內的

交通應用，家庭服務機器人領域的應用、人工智慧輔助的醫療應用以及智慧教育應用等，

而自動駕駛為人工智慧在交通運輸領域最受到矚目的應用情境之一。自動駕駛最早是應用

在航空運輸上，飛行員可在給定的條件下啟動自動駕駛來減輕駕駛員在執行長途飛行任務

時的負擔，但萬一「人機合作」不成卻遇到「人機衝突」的情境就可能發生災難 [1]。2014
年 6月在紐約綺色佳 (Ithaca) 就發生一個電車兩難的道路版悲劇，一輛卡車司機發現他的
煞車失靈，為了避免撞上一群建築工人，司機選擇轉向另一邊的咖啡店，卻意外造成一名

27歲女性服務生的死亡。這個不幸事件是發生在人類駕駛的情境，由人類駕駛做出決定，
但若發生在自動駕駛呢？人類是交給 AI決定還是即刻轉交給人類駕駛來做決定？ 

AI可能需要具有倫理上的判斷，因為有些時候人類的倫理觀念可能是錯的，而在緊急
情境下，人類會因為突發事件而無法即時作出反應。目前對於自駕車遇到複雜情境下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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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邏輯有兩種看法，一種是模仿人類駕駛員的行為，這是屬於一種隨機模式，因為在缺少

思考與反應時間下所做的決定，很難去計算這樣的直覺是如何生成的，因此讓自駕車也用

隨機模式來處理突發的意外情境。這種設計的好處是藉由隨機的規則來設法避開由誰來負

責的問題 (一般來說，駕駛輔助系統的製造商、協同系統的服務商、自駕車廠商、交通管
理單位、汽車駕駛員等是會被要求在交通事故中追訴責任)。另一種解決方法是由駕駛者事
先根據不同情境下所做出的倫理選擇，經由 AI 來學習駕駛者的倫理觀，或由駕駛者事先
決定遇到類似緊急情況下的處理原則。不過，認為人類的價值觀或倫理是可以計算的人可

能誤解了倫理的特性，那就是忽略了倫理具有無法簡化性的特徵，有時候我們認為在發生

交通意外時，不論是人或機器，都沒有權利決定由誰來承受傷害 [2]。 
自動駕駛車被認為是提升道路安全、解決交通擁擠、減少能源消耗的有效方法 [3]，有

關自動駕駛的研究議題相當的廣泛，包含自駕車對於社會的影響、自駕車的接受意願以及

自駕車的安全與倫理兩難議題等。Evas [4] 的報告中指出自駕車會對以下層面帶來影響：民

事責任 (責任歸屬與保險理賠)、道路安全、數據相關 (數據保護、隱私與共享)、基礎設施
通訊相關 (高效、可靠和通訊)和民生就業 (創造與失去工作機會)。由上面的敘述知道當
Level 4等級自駕情境越來越普遍後，有關人機合作或人機矛盾與衝突都會對交通系統產生
衝擊，因此我們有必要在這些衝擊發生前，針對相關議題進行研究分析，來協助交通管理

單位研議相關的管理制度。在 Level 4與 Level 5等級自駕車在汽車市場的發展過程中，有
關人工智慧牽涉到的倫理問題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課題，2018年 11月 30日立法院完成《無
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三讀，開啟了臺灣智慧交通發展的新里程，誠如王傑智教授在

《自駕車革命》一書的序言所提“包含人在內的系統整合才是自駕車產業的關鍵”，也就

是說，「人」才是自動駕駛最後一塊拼圖。本研究以自駕公車為分析主體，經由尖點劇變

模型對於自駕車系統之量化研究的先導因素篩選進行初探，並以同屬華人的不同地區民眾

對於 Level 4自駕公車面對自駕公車遇到倫理兩難課題時的決策行為為分析對象，除經由
建構劇變模型來分析決策行為的特徵，並根據分析的結果提出相關的管理意涵。 

二、文獻回顧 

2.1 自駕公車相關研究 

自動駕駛汽車對於社會的影響包括安全、社會公平、能源等層面，Anderson et al. [5]

的研究認為自動駕駛的應用可以減少人類駕駛的錯誤進而拯救更多生命、可以提高燃料效

率並促進替代能源使用、交通流量可以更有效分配以減少擁堵情況發生、提升身障人士的

移動能力。美國高速公路安全保險協會 (The Insurance Institute for Highway Safety, IIHS) 
認為自動駕駛優於人類駕駛，並主張應透過合理補貼、改善政策法規、落實責任分配來鼓

勵該自動駕駛技術。波士頓顧問公司 (BCG) 的研究 [6] 指出自動駕駛與共享汽車的普及將

會使 2030 年美國城市的汽車數量減少 60%，排放減少 80%，交通意外事故減少 90%。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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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駕駛也有安全性、數據隱私和倫理等議題。 
有關乘客對於自駕車的接受度是許多學者關心的重點 [7]，Molnar 等人 [8] 的研究顯示

「信任」是自動駕駛汽車接受度最大的影響因素，而應對交通情境的能力、人機接管的處

理時間、舒適度和控制偏好也會影響使用者對於自駕車的信任和使用。Nordhoff 等人 [9]

以 Level 4 等級自駕車為情境，發現社會人口統計、移動特性、車輛特性、系統特性等 4
個因素會影自駕車的接受度。Becker與 Axhausen [10] 的研究則認為性別、年齡、收入以及

對於自動化趨勢的認知都與自駕車接受度呈現高度相關。López-Lambas與 Alonso [11] 通過

焦點團體訪談來探討阻礙自駕公車普及的因素，該研究發現人員成本的降低、減少擁堵的

潛力、交叉路口的等待時間以及減少排放是發展自駕公車的有利因素，至於負面因素則包

含車輛和基礎設施成本的增加、特定條件下的安全風險 (例如系統故障、恐怖襲擊等) 以
及可能減少的就業機會。 
自駕公車勢必會在公共運輸終將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時間成本在總旅行成本中佔

份額較小的公共交通系統，引入自駕公車將具有明顯的潛在利益 [12]。自駕公車最有吸引

力的好處是因為沒有司機成本，所以自駕公車的導入可能讓公車票價更低，Piao et al. [13]

的研究顯示如果一條路線上同時提供自駕公車和傳統公車，大約三分之二的受訪者會考慮

乘坐自駕公車。Iclodea等人[14]認為目前世界各國對自駕公車的法律規範極不平衡，且此因

素會影響到自駕公車的開發與發展。此外，Iclodean也指出現行自駕公車的發展阻礙包含：
(1) 需要一名人類操作員在車上監控、(2) 搭載乘客數量少、(3) 行駛速度低，與 (4) 造價高
等困境，但自駕公車也擁有解決夜間無大眾運輸服務、封閉場域接駁旅客等優點。 
車輛的安全性是消費者購買自駕車最關心的因子，除了個人因素外，區域文化因素也

扮演著重要角色，不同國家對於自駕車的接受度以及顧慮的因素會有所不同，例如高收入

國家對於車輛的資料傳輸有更多的疑慮。Koppel等人 [15] 建議製造商和政府除應針對特定

的消費族群推廣自駕車的安全性外，並需增加消費者對於安全功能的認知來增加其購買動

機。許多研究都說明舒適度和信任度對於自駕公車使用意向有正相關 [16]，而人口特徵、

旅行習慣、服務特性和安全問題也是造成乘客是否接受自駕公車的重要因素 [17]。由於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對於自駕公車的使用態度，以及對於自駕公車的相關風險看法不同，因此

對於不同國家進行類似的研究，或針對不同國家或地區進行比較研究就成為發展自駕車過

程中重要的研究課題。 
Esterwood等人 [18] 以美國人為分析對象，經由網路收集 401名參與者分析個體差異是

否會影響乘坐自駕公車的意願，分析結果顯示自駕公車的信任因個人年齡和乘坐公車頻率

而異，而對自駕公車的態度則會因個人年齡、種族和乘坐公車頻率而異，至於乘坐自駕公

車的意圖則與年齡、性別、種族和乘坐公車頻率有關。Dong等人 [19] 使用混合 logit 模型
並選擇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學生為分析對象，探討哪些類型的乘客最願意乘坐無人駕駛公

車。研究結果發現安全是所有模型中滿意度和行為意圖的關鍵驅動因素，其中，女性對於

自駕公車較滿意，但不願意單獨乘坐。在芬蘭的樣本方面，Salonen與 Haavisto [20] 應用人

際行為理論 (TIB) 來分析芬蘭人對於無人駕駛穿梭巴士乘客的體驗、認知和感受，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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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沒有人類司機對於參與實驗的乘客而言來說不是問題，參與研究的乘客對自己在

自動駕駛汽車中的安全感感到驚訝。更具體地說，乘客的感知類似於乘坐地鐵或電車旅行

時，乘客就算目睹司機的存在也很少與司機互動。不過該研究也指出人們對自動駕駛汽車

造成的事故比人類更不能容忍。 
敘述性偏好的研究設計是自駕車研究領域常用的方法，Winter 等人 [21] 的研究發現與

有人類駕駛的公車相比，人們更不願意乘坐無人駕駛的公車，且自駕公車的搭乘意願會受

參與者性別、車上人員和位置的影響，當公共汽車位於美國以外或有兒童時，乘坐自駕公

車的意願會急劇下降。該研究的分析也顯示目前美國人還沒有完全接受自駕公車的服務系

統。Nordhoff 等人 [22] 認為要讓自動駕駛汽車有效融入我們日常生活的一個必要條件是自

動駕駛汽車內的乘客和外的行人和騎自行車的人接受它們，該研究以 119名住在柏林的受
測者為分析樣本，這些受訪者共參加了 62 次陪同試乘，平均搭乘自駕車的持續時間為 37
分鐘，研究結果發現自駕車的接受度不僅取決於車內的乘員 (汽車司機和乘客)，還取決於
易受傷害的道路使用者，例如自動駕駛汽車外的行人和騎自行車的人。 

Guo 等人 [23] 在斯德哥爾摩分析公眾對自駕公車的接受度，並探討影響自駕公車使用

和口碑意圖的關鍵影響因素。該研究分析的結果顯示用路人的需求類型對使用自駕公車的

意願會有所影響，不過該研究也發現個人的行為意圖對實際行為沒有顯著影響，也就是說

採用意圖和推薦行為可能與用戶接觸真實自駕公車服務時表現出不一致。 
在中國的研究方面，Chen 等人  [24] 以重慶市居民為調查對象，並以擴展科技模型

(UTAUT) 分析無人駕駛公共汽車的行為意向，該研究發現個人創新性和感知風險是影響公
眾接受自駕公車意願的最關鍵因素。此外，性別、年齡和受教育程度也會對自駕公車的態

度具有不同程度的調節作用。不過，由於無人駕駛公共交通在中國尚未廣泛投入市場應

用，大多數受訪者沒有實際使用經驗，因此這個限制或多或少會導致一些偏差，雖然該研

究並無法完全說明自駕公車的實際行為，但是對於尚未普及的自駕公車系統的研究而言，

通過行為意向此類的變數來間接探索乘客對此類未來運輸系統的使用意向是一個可行的

研究方向。 
蘇祥愷 [25] 透過情境模擬建立一套自駕公車提供往返故宮南院與嘉義高鐵站的接駁服

務，並利用個體選擇模型分析不同社經背景和旅次特性的民眾的搭乘偏好。該研究指出雖

然有超過半數的民眾願意嘗試搭乘自駕公車，但對於交通安全、緊急狀況處理等層面仍有

疑慮，所以系統安全是影響未來發展的重要因素，提升民眾對於安全性的認知可以提高自

駕公車的使用意願和信任感。此外，該研究也發現路程時間和旅行成本對於自駕公車的選

擇有顯著的影響。 
在多國樣本的比較分析方面，Anania等人 [26] 以性別和國籍為研究變量，分析父母允

許他們的孩子乘坐自動校車的意願，研究發現與傳統的人工駕駛車輛相比，參與者更不願

意讓他們的孩子乘坐無人駕駛校車，不過駕駛員類型、參與者性別和國籍之間存在顯著的

相互作用，統計分析的結果顯示美國女性的意願不如印度女性，總體而言，美國人樣本對

於自駕校車的接受度意願低於印度人。Nordhoff 等人 [27] 的研究則發現消費者對於自動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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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的接受程度與 GDP、國民平均壽命呈現負相關，該研究發現有 85%的印度人和 75%的中
國人會使用全自動駕駛汽車，但卻只有 36%的日本人以及 40%的德國人和荷蘭人願意使用
自駕車。 

Esterwood 等人 [18] 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美國民眾選擇乘坐自駕公車的影響因

素，該研究結果顯示個體間的差異會影響乘坐自駕公車的信任、態度與意圖，這份研究顯

示亞裔、拉丁裔美國人較白人美國人對自駕公車的乘坐意願更高。此外，此研究也認為民

眾對於自駕公車的信任則會受到年齡與乘坐公車的頻率而異，較年輕的民眾比 65 歲以上
的民眾更信任自駕公車、經常乘坐公車的民眾比不常搭公車的民眾更信任自駕公車；而對

自駕公車的態度會受到年齡、種族與乘坐公車的頻率而異，較年輕的民眾比 65 歲以上的
民眾對自駕公車的態度更正面、經常乘坐公車的民眾比不常搭公車的民眾對自駕公車的態

度更正面；亞裔美國人較白人美國人對自駕公車的態度更正面。 
Goldbach等人 [28] 指出信任和經驗等因素發現會影響民眾使用自駕公車的既定意圖，

而透過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型發現，努力期望、績效期望與社會影響等因素會影響民眾對自

駕公車的使用意圖。在自駕公車的研究領域中，分析沒有乘務員情況下民眾乘坐自駕公車

的感知安全是發展自駕公車的重要議題，Claudia 等人 [29] 透過不同情境，包含 (1) 乘客自
行乘坐無乘務員的自駕公車、(2) 乘客在搭乘無乘務員的自駕公車時必須與其他乘客互
動、(3) 乘坐無乘務員自駕公車時面臨到兩種技術困境下民眾做出得反應等情境下，分析
當自駕公車成為公共交通的一部分時，民眾對於安全感知的挑戰。該研究發現影響民眾感

知安全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自駕公車的駕駛方式與乘客對科技技術的信任感，而讓乘客得以

隨時聯繫上自駕公車控制室的人員則會有效提升乘坐無人駕駛自駕公車的安全感。 
為了分析自駕公車上若有人員監控車輛時，是否會強化乘客的安全意識，進而正向影

響乘客自駕公車的看法，Nordhoff等人 [22] 透過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的方式探討 119名民
眾在柏林試乘在混合車流的感受，分析的結果顯示自駕公車上的監控員身份若沒隱藏則會

提升試乘民眾乘坐無人自駕公車的安全感受。該研究也發現乘客對於自駕車的意見分為三

類：感知安全、在道路交叉環境下的自駕公車交互情況、與自駕公車的溝通。乘客所感知

到的自駕公車安全問題可以分為三類，分別是：與車輛相關的安全問題、與個人相關的安

全問題、與環境相關的安全問題。在道路交叉環境下的自駕公車交互的情況中，民眾認為

相較於一般公車，會對自駕公車更為謹慎；此外，乘客也會在意自駕公車是否有提供旅程

中相關訊息、自駕公車行駛行為的可預測性以及行駛行為的相關訊息。Dong等人 [19] 的研

究也說明只要有司機在自駕公車上，許多乘客就會願意搭乘早期的自動化公車，此外，男

性和年齡較小的族群比女性和年齡較大的族群更願意乘坐無人駕駛公車。 
信任和使用態度兩個常受個體差異影響科技接受度的重要預測因素，要發展自駕公車

就不可忽略乘客對自駕公車上缺乏人身安全的看法 [20]，許多研究發現信任是乘客使用自

駕公車的關鍵因素 [29]，擁有值得信賴的自駕系統將有助於解決使用者對自駕公車的擔

憂。Bierman 等人 [30] 評估信任標籤是否可以當作自駕公車的信任標準，研究結果顯示信

任標籤的想法廣受大家的接受，而當該標籤的整題評價越正面，越可以提升對該自駕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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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任程度。該研究認為若要提升自駕公車服務的可信度，標籤需要包含可衡量的評估標

準並清楚透明的顯示出來；至於民眾感知到因為標籤產生的擔憂，則可以透過讓標籤具有

法律效應提升其可信度，該研究也發現透過清晰、簡潔、可識別的方式設計標籤可以提升

民眾對於標籤的可信度。 
自動駕駛的倫理兩難是發展智慧交通運輸系統不可避免的政策議題，雖然目前已經有

許多文獻在討論關於自動駕駛的接受度或倫理兩難之調查研究，但這些研究中的大多數都

針對自西方國家的樣本進行分析，例如法國、瑞士、德國、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 [31]，

而針對華人分析自駕車相關課題的研究則相對缺乏。雖然有些自駕車的研究是屬於跨國性

的研究，如 Nordhoff等人 [27] 在 2018 年所做的「無人駕駛汽車的接受度」研究，該研究
分析了 116個國家的 7,755名受訪者的數據，但是細分到各國家卻因為每個國家的樣本數
大約為 66 份，這個樣本數的限制讓該研究並沒有進行不同國家的分群分析。此外，另一
篇最常被引用的自駕車跨國研究則是 Awad 等人 [32] 與 Noothigattu 等人 [33] 通過麻省理

工學院的倫理機器網站收集 130 萬人的偏好數據所做的分析，該研究將樣本區分為東方
(如中國、臺灣、日本、韓國等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國家)、西方 (基督教或天主教) 與南太
平洋等三個部分，分析的結果顯示自駕車遇到倫理困境時的用路人決策會因為不同文化背

景而有所不同，西方國家對於保護動物的傾向比東方國家多，東方國家對於傾向保護行人

的看法也比西方國家強烈，但是該研究也未將東方的樣本進行細分，因此對於同屬華文生

活圈的地區，有關兩岸華人對於自駕車或自駕公車遇到倫理兩難時的決策類型是否有所不

同也就成為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2.2 自動駕駛倫理兩難 

即便自動駕駛比人類駕駛安全也不代表自動駕駛不會有安全問題，自動駕駛的安全議

題是政府、保險公司、汽車製造商不可避免的挑戰，萬一發生自動駕駛事故時，如何進行

責任劃分將會是一個重要課題。Kalra and Paddock [34] 的研究指出需要透過電腦模擬、數學

模型運算、不同的情境及行為測試等多方面的研究才能得到自動駕駛是否比人類駕駛更為

可靠的結論。對自動駕駛的安全意識與風險認知是探討自動駕駛應用時不可忽略的重要課

題，且政府必須開始制定隨著技術發展的適應性法規，以便社會能夠更安全地使用這些快

速發展的自動駕駛技術。Patrick [35] 提到設計自動駕駛的演算法必須得到民眾的支持，因

民眾是關鍵的利害關係者，若不參考民眾的倫理偏好，將導致自動駕駛技術的發展面臨潛

在的風險，產生大量不確定性。  
人工智慧技術的強大不只是改變我們的生活，AI還可能會挑戰人類的倫理與價值觀。

經典的「電車難題」也是自駕車最常被討論的倫理。制定自動駕駛系統的倫理觀以便做出

最佳的倫理決定可採取下列三個策略：(1) 根據一個通用原則制定合理的倫理系統將事故
影響降至最低，例如受傷比死亡好；(2) 使用深度學習技術來研究人類是如何在事故時做
出決定，進而樹立類似的價值觀；(3) 讓自駕車使用自然語言表達自己的決定，讓人們能
了解並且糾正。Rhim等人 [36] 的研究探討人類倫理的推理過程並讓自駕車保持和人類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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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觀，透過倫理兩難的設計來降低決策的抽象性，影響倫理強度的因素有事故後果的

嚴重程度、當下的反應時間、社會對於倫理的共識，該研究並倡導發展專屬於自駕車且以

人為本的倫理文化來提高決策的透明度。建構符合倫理的自駕車決策系統無疑是 AI 應用
在交通系統中最艱鉅的挑戰之一，Frank 等人 [37] 的研究提到建構有關倫理決策的機器倫

理模型的主要挑戰在於人類倫理決策中的偏見。近年來已經有許多文獻在探討人類在自動

駕駛汽車倫理兩難中的可能存在的決策偏見，如 Noothigattu等人 [33] 與 Awad等人 [32] 的

研究都主張不同國家的文化特徵以及現代化程度會影響該地區之用路人對於自駕車遇到

倫理兩難的屬性偏好，並建議製造商和政府在設計系統時應關注該國家民眾的倫理偏好。

雖然 Awad等人 [32] 的研究結果在不同倫理學派間亦存在爭議，但至少與德國倫理委員會

在 2017 年所頒佈的自動駕駛與聯網車輛倫理規範 (Ethics Commission: Automated and 
Connected Driving) 第 7 條的規定「在遭遇兩難的情況下應優先保護人類生命」的精神有
類似之處。 
自動駕駛所遭遇到的倫理兩難與倫理選擇所牽連到的利害關係者，不僅僅是與駕駛、

用路人、製造商、政府、倫理學者或工程師進行研究後就可以逕自根據研究的結果來確認

所謂的倫理價值，自動駕駛所牽涉到的公眾價值是考慮不同文化或時空背景等外在因素，

這些都讓自駕車的倫理課題變得十分複雜。Nyholm [38] 分析有關自駕車交通安全責任的法

律文獻，發現法律責任與人類倫理的整合是發展自動駕駛不可避免的議題。Martinho等人 

[39] 從研發自動駕駛技術公司的技術報告中探討責任分配和倫理相關議題，該研究認為自

動駕駛若應用到公共運輸將會面臨集體利益的衝突，此時倫理的模糊性會使自駕公車系統

的設計帶來挑戰，強調彙總社會倫理偏好能確保自動駕駛可以符合人類的價值觀。 
除了自駕車的倫理兩難外，自駕車所面臨的社會困境 (Social Dilemma) 也是一個課

題，當我們想要發展自動駕駛時，便避免不了有關個人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衝突。許多研究

都顯示以行人角度考慮自駕車的倫理兩難時，人們會選擇犧牲自駕車上的乘客而非行人，

但是當轉換角色觀點時，比如換成自己就是自駕車上的乘客，則多半的人會希望自駕車能

夠選擇保護坐在自駕車上的乘客。Wilson and Theodorou [40] 也支持上述的看法，該研究指

出人們對於自駕車倫理兩難的決策除了會受到人們自身的偏好所影響外，也會與以哪種角

度 (如行人、乘客或第三者) 的觀點來面對與思考自駕車倫理兩難有關。上述文獻的研究
結果均顯示人們對於自駕車的倫理準則看法會受到不同的觀點所影響，這無疑增加我們想

要建構一套演算法來試圖描繪公眾輿論進而針對自駕車倫理兩難進行決策的困難。此外，

也有學者認為應用自動駕駛的任何演算法進行決策都應從倫理角度考慮，且不是僅侷限在

危險情況，Dietrich and Weisswange [41] 認為符合倫理規範的決策行為非常重要，因為自動

駕駛汽車與其他交通參與者一樣，都是在共享的公共空間中操作，每個行為決策後果都會

影響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與行為。Hong 等人 [42] 表示當人類或機器犯同樣的錯時，多半

人會對於機器犯錯更無法容忍，而這也是為何當自駕車遇到倫理兩難時，由 AI 來決定的
方式會受到更嚴格的關注。由於我們在未來可能對數百萬輛具有自動駕駛功能的汽車賦予

自主權，因此嚴肅對待演算法的倫理兩難將會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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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劇變理論與相關研究 

劇變理論為討論非線性系統的結構穩定性提供了一套數學模型，劇變模型藉由控制變

數的擾動來分析系統穩定的敏感程度。一般最常用的劇變理論為尖點劇變方法 (Cusp 
Catastrophe Method, CCM)，該模型為藉由改變兩個控制因子和一個狀態變數，觀測用來描
述個體行為改變的狀態變數來解釋動態非連續的系統。Theofilatos [43] 探討高速公路的即時

車流量與天氣狀況對於事故頻率的影響，該研究目的為檢查高速公速系統的安全性，透過

尖點劇變模型觀察系統從安全到不安全的突然跳動特性，最後比較尖點劇變模型與負二項

模型等傳統統計模型，結果發現尖點劇變模型可以有效地描述系統車流量對於事故頻率的

非線性特徵。Huang 等人 [44] 應用尖點劇變模型對鐵路危險品運輸系統風險狀態變化進行

分析，將風險因素分為五類，包括人類行為錯誤、機器故障、運輸材料、環境問題和管理

問題，並分別建構尖點劇變模型來觀測內部不連續的動態特徵，發現除滯後性外其餘劇變

模型的特徵皆有滿足，控制變數若與分歧點相交時會導致系統中風險的能量大幅增加導致

安全性的結構破壞。 
應用尖點劇變模型分析系統須選擇合適的控制變數和狀態變數來表示劇變系統的特

徵，Wang等人[45] 利用尖點劇變模型的特徵來描述鐵路系統安全變化以及鐵路系統意外事

故的突然跳動性，分別將控制變數設為錯誤等級和保護等級，並分析這兩變數的變動以及

鐵路系統安全性相關變化。Chen等人 [46] 以劇變模型分析工廠爆炸的關鍵因素以及造成災

難的內在原因，該研究設定控制變數為人為因子 (包含員工安全意識、違規操作、職業素
養) 和物件因子 (包含通風設備、保護系統)，該研究認為可應用劇變模型來了解工廠安全
程度的動態變化。Lin 等人 [47] 建構尖點劇變模型來分析高人口密度的地區突然發生火災

時的疏散行為，並將控制變數設定為該地區平均流量和平均佔有率，狀態變數設定該地區

的平均速度，經由觀察模型從穩定狀態到不穩定狀態的變化過程之相關資訊，提供管理單

位建立災區交通流量控制和防止災區陷入混亂的策略。 

2.4 文獻評析 

目前有關自駕車的研究多半集中在私人運具，且研究主題多半集中在購買意願 [32]、

接受程度、自駕車技術的限制 [32]、自駕車對交通運輸系統的影響 [12,15]、倫理議題 [33,37]，

以及決策偏見 [27, 32]，而到目前為止在有關自駕公車的相關研究中，探討人與 AI 運輸系
統的交互影響所知之文獻甚少。目前自駕公車的研究包含自駕公車的風險 (López-Lambas 
et al. [11] )、自駕公車的運輸成本 (Piao et al. [13]; Ryousuke A [12] )、自駕公車的搭乘意願(Dong 
et al. [19] )，對自駕公車的信任 (Salonen與 Haavisto [20] )、自駕公車的接受度(Anania et al. [26]; 
Chen et al. [24] )。 
由文獻分析的結果可以發現，近年來探討有關自駕車面臨倫理兩難的議題則是較受關

注的研究主題，倫理本身是一個多重目標且複雜的認同課題，對於人與機器如何協同合作

來處理自駕車面對倫理兩難的議題將是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 [48]。由於自駕公車是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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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技術在交通運輸系統中最重要的應用類型之一，不過以往針對自駕公車面臨倫理兩難則

較缺乏相關研究文獻。雖然目前已經有一些文獻在討論關於自動駕駛的調查研究，但這些

研究中的大多數都針對自西方國家的樣本進行分析，例如法國、瑞士、德國、美國、英國

和澳大利亞 [31]，而針對華人分析自駕車相關課題的研究則相對缺乏。 
蘇祥愷 [25] 認為自駕公車應用在混合車流中存在著大量的不確定性，因此目前國內外

盛行的自駕公車大多是以低速行駛的接駁車形式為主，並主要行駛於封閉、固定的環境

中，如機場、主題樂園等。而隨著臺灣法律限制的鬆綁，自駕公車的實驗場域逐漸從封閉

場域邁向公共道路。不管是臺灣或是其他國家在自駕公車領域中，技術應用、服務模式和

法規監管等問題都還需要經過大量的研究與改善。目前臺灣有關自駕公車的實驗計畫仍聚

焦在車輛硬體與營運測試的穩定，對於有關乘客遇到緊急交通狀況時的決策行為相關研究

仍相對缺乏 [49]。 
隨著 AI技術以越來越快的速度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人們越來越需要 AI系統與人類

協同工作 [50]，這就要求 AI系統表現出人類可以解釋的行為。由於目前針對華文地區進行
自駕車使用態度的比較研究仍相對缺乏 [51]，而美國與歐盟都要求自駕車需要對於面對倫

理困境時需有所因應，因此進一步以華文地區進行自駕車使用態度，來對不同華文地區對

於自駕車需要對於面對倫理困境時的態度是否有所不同進行比較研究將有其必要性。此

外，臺北與上海分屬華人社會的重要都市，預計也將是未來自駕公車優先普及的地方 (如
上海的「上海嘉定區無人之境自動駕駛示範體驗區」以及臺北的「臺北市信義路公車專用

道自駕巴士創新實驗計畫」)，因此本研究選取針對臺北及上海兩個都市的自駕公車為研究
主體。 

三、研究設計與分析 

3.1 研究設計 

麻省理工大學媒體實驗室在 2016年以 Level 5自動駕駛的情境來探討自駕車的電車困
境問題，該研究所建立倫理機器的網站吸引來自兩百多個國家超過數百萬人參與調查，其

中一個研究設計情境如下：「當一台自動駕駛的汽車載著一位乘客在路上，此時若不幸發

生自駕車的煞車、網路系統或號誌控制失靈時，因此若繼續往前開會撞上十個路人，您認

為自駕車應該：(1) 轉動方向盤拯救路人，但自駕車會撞上牆壁造成車上乘客犧牲，或 (2) 
繼續直走保護自駕車上乘客，但是自駕車會撞上路人並造成路人犧牲」，調查結果顯示有

76%的人選擇「轉動方向盤，犧牲乘客來拯救路人」。本研究探討影響乘客搭乘具有自動
駕駛技術公車的使用意向，在研究設計上則是以麻省理工大學媒體實驗室自駕車困境為情

境基礎，並參考 Awad等人 [32]、黃昱凱等人 [50, 51] 的研究來設計本文之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由圖 1可以知道本文的分析場景是當自駕公車在路口因系統異常而面臨倫理兩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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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影響人類決策的因子與決策類型；分析的重點是在探討人類對於「AI處理倫理兩難的能
力看法」與「賦予 AI 多少權力來處理倫理兩難」等兩個因素對決策類型的影響。研究情
境設定為：「若現在有一台具有自動駕駛技術的公車，該公車在行駛時均啟動自動駕駛，

司機員僅是遇到交通危難情境時才會介入駕駛。」，並收集受訪者對於自動駕駛技術公車

的「風險認知」、「信任程度」，以及遇到交通危難情境時，自動駕駛是否「有權力」去

執行駕駛決策來達到交通管理目標 (如降低傷亡) 等意見的看法。根據受訪者對於本文所建
構自駕公車倫理兩難的描述，若受訪者認為該情境下人類司機的決策能力低於 AI 自駕公
車的軟體決策能力，且受訪者也認為應該賦予 AI 的執行權力時，那麼受訪者可能會傾向
由 AI來主導該情境的自駕車困境；相對的，若受訪者認為 AI沒有權力執行該情境下的操
作，那麼受訪者可能會支持由人機合作來處理該情境下的自駕公車倫理兩難。 

 

圖 1  自駕公車倫理兩難情境設計 

過去有文獻指出決策行為具有雙重性與非線性特徵，並認為劇變模型是一個分析雙重

性行為的可行工具 (馮正民與黃昱凱 [52] )，由於自駕公車 (Level 4等級)面臨倫理困境時，
乘客可以選擇 (或希望) 由 AI 或者人類司機來執行自駕公車面對倫理困境的決策與執行
該項決策，因為此類倫理困境有兩種的決策可以選擇 (人類 vs. AI)，因此符合決策行為的
雙重性，因此，本研究根據以往有關劇變模型分析的文獻，進一步建構尖點劇變模型來針

對兩岸華人面對自駕公車倫理困境決策因素之初探分析。 
以往在處理決策 (選擇) 行為的文獻中，常見的分析方法除了傳統的統計分析技術 (如

因素分析、統計檢定、迴歸、判別分析) 外，還有結構方程模型 (用來分析影響決策行為
的因素以及這些因素的結構關係，並探討影響選擇行為的主要因素與其影響路徑)、Logit
模型 (經由建構效用函數來分析選擇某決策的機率，並可針對效用函數變數進行彈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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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聯合分析 (經由直交表設計產生不同模擬情境，分析受訪者選擇某項決策的主要考慮
變數與該變數的哪項屬性最為重要，進而協助研究者發展較有效的行銷方案)。但消費者的
決策行為有時會有雙重性 (如 A 方案與 B 方案都可接受)，若要針對決策行為具有雙重性
的相關行為特徵進行分析，則劇變模型會比上述方法可以提供更多決策行為的訊息 (如發
散性、突變性、遲滯性等)。由於任何分析決策行為的方法都有其優點與其核心處理課題，
而本文主要是要關心「賦予 AI執行權力」以及「AI判斷自駕公車遇到倫理困境時決策能
力」等構面的認知程度與狀態變數-「自駕公車遇到倫理困境時期望的決策型態」進行分析，
而狀態變數可分為「傾向由 AI 來決策」，以及「傾向由人類司機來決策」等兩種，但考
慮到選擇行為在雙重性時可能仍具有「AI與人類司機都可，但傾向 AI」，以及「AI與人
類司機都可，但傾向人類司機」的情況，因此在分析本文所思考的情境時，相對於其他方

法而言，劇變模型就可以提供分析控制變數與狀態變數時更多的資訊。 
為了後續建構尖點劇變模型進行選擇行為質性分析所需，本文所建構的問卷中將包含

與模型有關的相關變數，有關本研究各構面的操作型定義與量表的衡量問項說明如下： 
1. 態度：態度是指受訪者對於自駕公車在交通運輸所扮演角色的綜合看法 [34, 36]。 
2. 知覺有用性：知覺有用性是指受訪者對於有關自駕公車的性能、舒適度等與運輸能力有
關的指標 [37, 38]。 

3. 知覺風險：知覺風險是指受訪者對於有關自駕公車的疑慮或相關風險的認知 [36, 39]。 
4. 知覺行為控制：知覺行為控制是指受訪者對於自駕公車的是否有權力執行電車困境的看
法或憂慮 [39, 40]。 

3.2 資料收集與檢定分析 

由於目前針對華文地區進行自駕車使用態度的比較研究仍相對缺乏，而美國與歐盟都

要求自駕車需要對於面對倫理困境時需有所因應，因此進一步以華文地區進行自駕車使用

態度，來對不同華文地區對於自駕車需要對於面對倫理困境時的態度是否有所不同進行比

較研究將有其必要性。此外，臺北與上海分屬華人社會的重要都市，預計也將是未來自駕

公車優先普及的地方 (如上海的「上海嘉定區無人之境自動駕駛示範體驗區」以及臺北的
「臺北市信義路公車專用道自駕巴士創新實驗計畫」)，因此本研究選取針對臺北及上海兩
個都市的自駕公車為研究主體。 
在研究樣本的抽樣方面，目前絕大部分有關自駕車使用行為意向的相關研究幾乎都是

線上問卷，如 Becker與 Axhausen [31] 分析了 16篇有關自動駕駛使用行為的研究，該文章
發現大多數的研究樣本都是以線上問卷徵求受訪者的方式進行的，且常見以敘述性偏好方

式進行。而除了大規模的跨國研究的樣本數超過千人外，其他有關自駕車行為意向的研究

的樣本數多半為 300-500 之間，如黃昱凱 [50] 的 547 份、Zmud 與 Sener [53] 的 556 份、
Disehan與 Can [54] 的 391份，以及 Schoettle與 Sivak [55] 的 505份，且都是利用網路線上問
卷方式進行資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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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屬於探索性研究，研究目的是為了日後學者建構尖點劇變模型分析影響自駕公車

決策因素時，要選擇哪些變數來建構尖點模型的初探研究。而在分析樣本方面，本文是以

臺北與上海兩地的潛在自駕公車使用者為分析對象，但由於無法獲得母體資料，因此採非

隨機方式進行，問卷抽樣方式以便利抽樣 (convenience sampling) 法並在網路進行發放。
資料收集期間為 110年 7月 21~30日為期 10天，共收集 676份有效問卷 (臺北地區為 343
份有效樣本、上海地區則為 333份有效樣本)，研究樣本以女性比例較高 (58.9%)，年齡則
是以 18~29歲最多 (51.5%)，其次為 30-50歲 (31.8%)，其他樣本特徵如表 1所示。 

表 1  樣本人口統計樣本 

變數 類型 百分比 變數 類型 百分比 

居住地 
臺北 50.7% 

性別 
男性 41.1% 

上海 49.3% 女性 58.9% 

職業 

學生 31.1% 
年齡 

18~29歲 51.5% 
上班族 38.5% 30-50歲 31.8% 
軍公教 15.7% 51-65歲 16.7% 
其他 14.8% 

學歷 
大學以下 68.5% 

- 研究所以上 31.5% 

圖 2與表 2的說明「知覺有用」、「態度」、「知覺行為控制」以及「知覺風險」等
四個構面的信度與校度的分析結果，根據表 2 可以知道本研究各構面的 Cronbach α均大
於 0.7，達到文獻對於信度的要求標準 (Cronbach α大於 0.7)，而各構面的建構信度則是
0.7～0.8，以及平均變異萃取量也都大於文獻建議需大於 0.5的標準，顯示本文所建構的研
究構面均具有一定程度的信度與效度。圖 2 說明模型構面因素分析 (測量模型) 的分析結
果，底下以「知覺有用」為例來說明因素分析的結果，根據圖 2可以發現衡量「知覺有用」
的指標 PU1 (我認為具有 AI 技術的公車可有效避免人為失誤)、PU2 (我認為搭乘具有 AI
技術的公車比人類駕駛更安全) 以及 PU3 (我認為搭乘具有AI技術的公車比人類駕駛更舒
適)，其因素負荷量分別是 0.62、0.80、0.72，都達到大於 0.5 的標準，此外，根據表 3 可
以發現「知覺有用」的建構信度、平均變異萃取量，以及 Cronbach α分別是 0.8、0.5，
以及 0.8，這些分析結果顯示「知覺有用」構面量表的具有信度與校度。 
根據圖 2因素分析的結果可以知道，「知覺有用」與「態度」等兩個構面的相關係數

達到 0.92 (相關係數範圍在 0.5~1表示具有中等程度的相關性 Buda等人 [56] )，表示這兩個
構面可能存在一個高階的測量模型；而「知覺行為控制」以及「知覺風險」這兩個構面的

相關係數則為 0.48 (相關係數範圍在 0.3~0.5表示具有中等程度的相關性 Buda等人 [56] )，
這些結果說明此兩個構面也會存在一個高階的測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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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變數各構面因素分析測量模型分析結果 

構面 
名稱 

代號 衡量指標 
建構

信度

平均變異

萃取量 
Cronbach 

α 

知覺有

用(PU) 

PU1 我認為具有 AI技術的公車可有效避免人為失誤

0.8 0.5 0.8 
PU 2 我認為搭乘具有 AI 技術的公車比人類駕駛更安

全 

PU 3 我認為搭乘具有 AI 技術的公車比人類駕駛更舒
適 

態度(AT) 

AT1 我認為使用具有 AI 技術的公車可以增加運輸安
全 

0.8 0.5 0.8 AT 2 我認為使用具有 AI 技術的公車將是一個不可避
免的趨勢 

AT 3 我比較信任由 AI 技術來處理公車所遇到危難情
境 

知覺風

險(RI) 

RI1 我認為公車應用 AI 技術會降低人類司機的應變
能力 

0.7 0.5 0.7 RI 2 我認為目前公車的 AI技術仍不成熟 
RI 3 我認為與公車 AI肇事責任有關的法規並不完善

知覺行

為控制

(BC) 

BC1 我認為 AI 技術沒權力決定要犧牲車上乘客或車
外的行人 

0.8 0.5 0.7 BC 2 我會擔心 AI技術的誤判而讓我受傷 

BC 3 我認為 AI 技術沒有權力來執行交通危難情境的
決策 

 

圖 2  模型構面測量模型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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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我們進一步計算研究各構面的因素分素，並將因素分素標準化後的數值進行處

理，將標準化數值小於 0 的編碼為 1，標準化數值大於 0 的編碼為 2，上述處理的目的是
將原本屬於連續的資料轉換為類別變數，將該構面進一步以數值的高低重新編碼為兩種不

同的屬性 5。重新編碼後的各構面之因素分數就會轉換為「高」或「低」等兩種屬性的類
別變數，表 3說明臺北與上海兩個城市的樣本，分別對於重新編碼後的構面進行卡方分析
的結果。根據表 3可以知道臺北與上海兩地在各構面的看法均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p-value
均小於 0.05)，進一步對臺北與上海兩個城市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發現： 
(1) 臺北的樣本在「知覺有用性」、「態度」等兩個構面上，屬性為「高」的比例均超過六
成五，而上海地區的樣本在這三項構面的屬性被標註為「高」的比例則都低於三成五，

顯示臺北的樣本在自駕公車的「知覺有用性」與「態度」的認同度比上海的樣本來的高。 
(2) 在自駕公車的「知覺風險」認知方面，臺北地區的樣本有過半數會擔心自駕公車風險的
議題 (54.3%)，但是上海地區的樣本卻與臺北樣本的特徵相反，反而有 53.6%的上海受
訪者表示不擔心自駕公車的風險議題。 

(3) 在「知覺行為控制」構面，上海地區的樣本也表現出與臺北樣本不同的看法，上海地區
有過半數 (53.1%) 的受訪者表示會擔心自駕公車有關「知覺行為控制」的議題，但臺北
地區的樣本卻有過半數 55.5%的受訪者表示並不擔心這個議題。 

表 3  不同城市各構面的卡方分析 

構面名稱 屬性 臺北 上海 p-value 

知覺有用性 
低 36.0% 64.0% 

0.000** 
高 65.9% 34.1% 

知覺風險 
低 46.4% 53.6% 

0.024* 
高 54.3% 45.7% 

態度 
低 29.9% 70.1% 

0.000* 
高 68.2% 31.8% 

知覺行為控制 
低 55.5% 44.5% 

0.016* 
高 46.9% 53.1% 

 
表 4說明研究各構面與人口特徵的卡方分析結果，根據表 4可以知道在臺北的樣本部

 
5. 若某樣本該構面的編碼為 1，表示該樣本在該構面的同意程度相較其他樣本來的低，因此將其標
註為「低」的屬性。以知覺有用性為例，若受訪者 A 在知覺有用性的三項衡量指標的同意程度
低於整體樣本的平均值，那麼樣本 A在知覺有用性的標準化因素分數的數值就會小於 0，因此受
訪者 A在知覺有用性的數值就會以 1來重新標註，說明受訪者 A在知覺有用性的感受上，低於
整體受訪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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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知覺有用性」與「學歷」、「態度」與「性別」等組合達到統計檢定水準；而在上

海的樣本部分，「態度」與「學歷」的組合達到統計顯著水準，表 5與表 6說明這些達到
統計顯著水準的交叉分析結果，茲將主要發現條列如下： 
1. 臺北樣本：男性樣本在自駕公車的「態度」認同度高於女性樣本，研究所以上學歷的樣
本對於「知覺有用性」構面的看法高於大學 (含) 以下的樣本。 

2. 上海樣本：研究所以上學歷的樣本對於自駕公車的「知覺有用性」構面認知高於大學 
(含) 以下的樣本。 

                       表 4  研究構面與人口特徵卡方分析       ( ) 內數數字表 p-value 

 知覺有用性 知覺風險 態度 知覺行為控制 

性別 
上海 (0.076) 
臺北 (0.065) 

上海 (0.204) 
臺北 (0.364) 

上海 (0.309) 
臺北 (0.013*) 

上海 (0.390) 
臺北 (0.463) 

年齡 
上海 (0.653) 
臺北 (0.829) 

上海 (0.149) 
臺北 (0.335) 

上海 (0.242) 
臺北 (0.377) 

上海 (0.523) 
臺北 (0.931) 

職業 
上海 (0.686) 
臺北 (0.384) 

上海 (0.072) 
臺北 (0.078) 

上海 (0.308) 
臺北 (0.227) 

上海 (0.925) 
臺北 (0.577) 

學歷 
上海 (0.227) 
臺北 (0.042*) 

上海 (0.371) 
臺北 (0.108) 

上海 (0.025*) 
臺北 (0.454) 

上海 (0.560) 
臺北 (0.368) 

                      表 5  態度構面與性別的交叉分析表       ( ) 內數數字表 p-value 

地區 臺北 

構面屬性

性別 

態度 (p-value=0.013) 

高 低 

男生 79.5% 20.5% 

女生 68.2% 31.8% 

表 6  知覺有用性、態度構面對學歷達統計顯著性的交叉分析表 

地區 臺北 上海 

構面屬性

學歷 

知覺有用性 (p-value=0.042) 態度 (p-value=0.025) 

高 低 高 低 

大學(含)以下 58.8% 41.2% 33.5% 66.5% 

研究所以上 68.4% 31.6% 56.5%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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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尖點劇變模型質性分析 

尖點劇變模型是由兩組控制變數 (u, v) 來描述系統的一組狀態變數 (x) 所組成的非線
性模型，該模型的參數空間也稱為控制空間  (control space)，尖點劇變模型的勢函數
 (potential function) 可以表示如式 (1) Gilmore [57]、Saunders [58]： 

4 21 1( , , )
4 2

F u v x x ux vx= − + +   (1)6 

尖點劇變模型是劇變理論中最常被應用的模型，該模型擁有兩個控制變數與一個狀態

變數，不同控制參數的數值組合會形成不同結構的勢函數，而要經由控制變數描述狀態變

數只要對模型勢函數微分求出穩定曲面 (equilibrium surface)，就可以知道狀態變數的穩定
解。應用尖點劇變模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出模型的分歧點集 (bifurcation set)，分歧
點集是指尖點劇變模型的 Cardan 判別式小於 0 的控制變數集合。在劇變論中，Cardan 判
別式常以△表示，如式 (2)。當△小於 0 的控制變數集合，在分歧點集所對應的狀態變數
會出現多重穩定解。 

3 24 27u v=   (2) 

由式 (2) 可以知道分歧點集是由尖點劇變模型中的控制變數所組成的，在劇變論中，
這兩個控制變數有其特殊的名稱，分別是被稱為分裂因子 (splitting factor) 的控制變數 u，
以及被稱為正則因子 (normal factor) 的控制變數 v。本節將建構尖點劇變模型並以定性分
析的方式來探討影響用路人面對本研究所設定的自駕公車倫理兩難時的決策以及影響。 
本文關心之議題是兩岸華人在面臨自駕車倫理兩難時的決策類型，以及影響決策類型

的可能因素。根據圖 2有關本文自駕公車倫理兩難情境設計得知，當研究樣本面臨本研究
所給定自駕公車倫理兩難情境時，受訪者可以選擇由「人類司機」或「AI演算法」等兩個
決策類型，在實際上，此類決策行為除了「人類司機」或「AI」等兩種類型外，還存在著
「AI與人類司機都可，但傾向 AI」以及「AI與人類司機都可，但傾向人類司機」等兩種
可能型態，而劇變模型中的分歧點集合就是用來描述此類決策 (選擇) 行為雙重性的特徵。
在劇變模型中，決策 (選擇) 行為雙重性除對應分歧點集函數外，當控制變數通過分歧點集
時還會表現出突變性與遲滯性的特徵，這些都是非線性行為的表徵。 
建構劇變模型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先辨識系統是否有符合劇變模型特徵的任一種

(Saunders [58] )，本文所設定的決策行為有兩種不同的可能，符合劇變模型雙重性特徵；第
二步驟就是針對劇變模型中各變數給定操作型定義，最後則是根據劇變模型探討選擇行為

在不同變數組合下的模型特徵進行質性分析。本文所分析的情境是具有兩種選擇決策的尖

 
6. 有關尖點劇變模型的推導與更多的數學說明可參考馮正民與黃昱凱等人[52]、Gilmore [57]、

Saunders [58]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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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劇變模型，該劇變模型的分析是考慮由 F'(x) = 0所決定，並由 (u, v) 兩個控制變數所組
成的二維控制空間上。在本文中，我們設定變數 u 則是指認同賦予 AI 執行權力的程度，
變數 v為影響受訪者對於「人類司機」或「AI」來判斷自駕公車遇到本文所設定的倫理兩
難時的相對決策能力的判斷，變數 x指用路人使用本文所給定的自駕公車倫理兩難之情境
下，希望由「人類司機」或「AI」來執行該自駕公車應如何運作的行為意向。圖 3描述不
同變數屬性組合下的尖點劇變模型，模型各變數的定義如下： 
1. 狀態變數 (x) 是指用路人使用本文所給定的自駕公車倫理兩難之情境下，希望由「人
類司機」或「AI」來執行該自駕公車應如何運作的行為意向。本研究設定狀態變數 (x)
數值的高或低分別會對應「由人類司機決定」以及「由 AI來決定」等兩種選擇。 

2. 屬於分裂因子的控制變數 (u) 是指認同賦予 AI執行權力的程度，這些因素包含「知覺
風險」與「知覺行為控制」等構面，本文設定當 u < 0表示受訪者比較可以同意或認同
賦予 AI執行自駕公車倫理兩難的權力，而 u > 0則表示受訪者對於賦予 AI執行自駕公
車倫理兩難的權力感到不安或不恰當。 

3. 屬於正則因子的控制變數 (v) 設定為影響受訪者對於「人類司機」或「AI」來判斷自
駕公車遇到本文所設定的倫理兩難時的相對決策能力的判斷，影響此類判斷的因素有

「知覺有用性」與「態度」等，當 v < 0表示受訪者認為人類司機在判斷本文所設定的
倫理兩難會比 AI好，而 v > 0則表示受訪者認為 AI在判斷本文所設定的倫理兩難會比
人類司機好。 
圖 3是根據上述變數設定所建構的尖點劇變模型，表 7則是尖點劇變模型狀態變數各

屬性比例分析結果。根據表 7可以知道受訪者在面對本文所建構的自駕公車倫理兩難時，
有高達 64.5%的受訪者認為「人類司機」與「AI」都可 (對照圖 3 就是屬於控制空間中的
編號 3)，但這當中偏好「人類司機」來進行決策與執行的比例有 47.0%，而偏好由「AI」
的比例則是 17.5%；此外，選擇交由「人類司機」的比例則有 25.6% (對照圖 3就是屬於控
制空間中的編號 1)，至於選擇「AI」的比例僅有 9.9% (對照圖 3就是屬於控制空間中的編
號 2)。表 7也說明臺北與上海樣本對於此情境的選擇存在顯著的差異，臺北的樣本比上海
的樣本更可能傾向由 AI決策。 

表 7  尖點劇變模型狀態變數各屬性比例分析 

選擇 

地區 
人類 
司機 

AI 
「人類司機」與「AI」都
可，但偏好「人類司機」

「人類司機」與「AI」都
可，但偏好「AI」 

p-value 

臺北 21.9% 11.7% 44.9% 21.6% 
0.04* 

上海 29.4% 8.1% 49.2% 13.2% 

整體 25.6% 9.9% 47.0% 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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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尖點劇變模型 

表 8說明劇變模型各控制變數構面與選擇行為的卡方檢定結果，由分析結果知道除了
風險構面與選擇行為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外，其他用來建構尖點劇變模型的控制變數與

狀態變數的關係均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底下說明控制變數與狀態變數的關係符號一致性： 
1. 正則因子 (v)：本研究所建構的正則因子是指 AI 與人類司機在面對本文所設定的自駕
車困境中的決策與判斷能力。由表 8的卡方檢定結果可以知道，當受訪者對於自駕公車
的「知覺有用」感受越高時，受訪者越可能希望由 AI來執行判斷自駕公車遇到本文所
建構倫理兩難。以知覺有用性為例，當其屬性屬於「高」的時候，表示傾向由「AI」
或「人類司機或 AI都可，但偏好 AI」的比例分別是 67.20%與 75.40%，而屬性屬於「低」
的樣本傾向由「AI」或「人類司機或 AI都可，但偏好 AI」的比例則只有 32.80%與 24.60%，
同樣的情形也可以在「態度」構面得到驗證。由此可知，本文所選擇與建構尖點劇變模

型有關的正則因子是「知覺有用」與「態度」等兩個構面，其與狀態變數的方向性是符

合邏輯的，且兩者間也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2. 分裂因子 (u)：本文所選定模型中分裂因子的變數有「知覺風險」以及「知覺行為控制」，
表 8的結果顯示「知覺行為控制」與狀態變數的關係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當受訪者對於
自駕公車的「知覺行為控制」感受越高時，就會對於是否可以交由 AI來執行自駕車遇
到倫理兩難的決策而感到不妥，進而會傾向由人類司機來執行決定自駕車遇到倫理兩難

的決策。以知覺行為控制的屬性為「高」的樣本為例，此時該群樣本有高達 67.1%認為
應該由人類司機來執行決定自駕車遇到倫理兩難的決策，而即便是屬於人類司機或 AI
都可的樣本，也有接近六成(59.4%)的受訪者表示偏好人類司機。這些結果亦說明本文
所選擇與建構尖點劇變模型有關的分裂因子(知覺行為控制)與狀態變數的方向性是符
合邏輯的，且兩者間也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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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各構面與選擇行為的卡方檢定 

構面 屬性 人類司機 AI 
人類司機或 AI都
可，但偏好人類司機

人類司機或 AI都
可，但偏好 AI 

p-value 

知覺有用 
低 67.10% 32.80% 55.00% 24.60% 

0.000** 
高 32.90% 67.20% 45.00% 75.40% 

態度 
低 66.5% 25.4% 45.0% 28.0% 

0.000** 
高 33.5% 74.6% 55.0% 72.0% 

 知覺風險 
低 37.6% 49.3% 45.9% 50.8% 

0.108 
高 62.4% 50.7% 54.1% 49.2% 

知覺行為 

控制 

低 32.9% 76.1% 40.6% 52.5% 
0.000** 

高 67.1% 23.9% 59.4% 47.5% 

表 8 也顯示構成控制變數 (分裂因子) 中的知覺風險構面與狀態變數的卡方分析結果
並未達到 0.05 的統計顯著水準，底下說明這個分析結果的可能原因。本文參考相關文獻
後，所建構的知覺風險量表包含底下三個衡量問項：「我認為公車應用 AI 技術會降低人
類司機的應變能力」、「我認為目前公車的 AI技術仍不成熟」，以及「我認為與公車 AI
肇事責任有關的法規並不完善」。表 8是針對知覺風險與 Levle 4等級自駕公車遇到倫理
兩難的決策類型進行卡方分析，結果顯示 p-value為 0.108，表示不同知覺風險感受的受訪
者對於自駕公車面對倫理兩難時，希望由 AI 或人類司機，或者是兩者皆可的決策類型並
為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但若觀察表 8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雖然由傾向 AI駕駛或 AI或人
類兩者皆可的樣本中，知覺風險的高低並無明顯不同，但是進一步分析在傾向希望由人類

駕駛的樣本中，則可發現有高達 62.4%的比例具有較高的知覺風險 (認為由 AI來駕駛會有
比較高的不同類型風險)，因此在希望由人類駕駛的樣本中，知覺風險仍可能會扮演一定的
影響。 
此外，分析結果雖未達以往文獻常用的 p<0.05的標準，但對於一個初探型的探索性研

究而言，其 p 值仍接近達到 p<0.1 的標準，對於探索性的初探研究可以放寬統計分析中 p
值的顯著標準，因為對於探索性研究而言，有關變數構面內涵或模型成熟度均處於一個發

展的過程，因此探索性的分析結果與相關線索雖未達較為嚴謹的標準，但其分析結果所提

供的線索或可提供學者進一步根據分析結果的線索進行後續研究設計。不過，表 2與圖 2
有關模型構面測量模型分析結果也暗示「知覺風險」構面的衡量問項應有改進的空間，如

建構信度的數值為 0.7，相對其他構面的數值而言是較低的，而「知覺風險」的衡量指標
「我認為公車應用 AI 技術會降低人類司機的應變能力(RI1)」的因素負荷量為 0.62，也是
相對知覺風險構面其他衡量指標較低的，這些訊息都說明本文所建構的「知覺風險」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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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衡量問項或許改善空間。 
根據本文所建構之尖點劇變模型之模型特徵，若正則因子數值較高的樣本，表示這些

族群較同意 AI 判斷自駕公車遇到倫理兩難時決策能力會比人類司機好，因此控制變數中
的正則因子數值較高的樣本，其狀態變數 (當自駕公車遇到倫理兩難時的決策型態) 會比
較傾向由 AI 來執行自駕公車所面臨的倫理兩難。因此若「正則因子」與「狀態變數」的
卡方檢定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且其交叉分析的意涵符合尖點劇變模型的預期特徵，則我們

就可以說明本研究模型與變數相關之實證結果合理性，底下進一步以正則因子與狀態變數

卡方分析來說明本文實證結果之合理性。 
我們將正則因子設定為「知覺有用性」與「態度」的綜合指標，首先將「知覺有用性」

與「態度」的因素分析結果所得知標準化因素分數相加，並將相加所得知分為數值小於零

(數值小於零表示正則因子為負值，研究樣本的正則因子為負 (低)，表示這些樣本認為當自
駕公車遇到倫理兩難時，由人類司機來決策能力會比 AI 好)與數值大於零的部分 (數值大
於零表示正則因子為正值 (高)，研究樣本的正則因子為正時，表示這些樣本認為當自駕公
車遇到倫理兩難時，由 AI來決策能力會比人類司機好)。表 9說明正則因子與狀態變數的
卡方分析結果，分析結果顯示卡方分析的 p-value為 0.000，達到統計顯著水準，觀察交叉
分析的結果顯示當正則因子較高時，有 70.1%的受訪者傾向由 AI來處理自駕公車遇到倫理
兩難的決策；相對的，若當正則因子較低時，則有 69.4%的樣本認為應該由人類司機來處
理自駕公車遇到倫理兩難的決策。這樣的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模型不論在統計顯著水準與

方向性都達到劇變模型預期的合理性，圖 4與表 9說明交叉分析的次數分析結果。進一步
根據表 9有關控制變數中的正則因子 (v) 與狀態變數 (x) 的交叉分析結果可發現，「知覺有
用」與「態度」等構面對於受訪者對於自駕車面臨倫理兩難的決策類型會有所不同，當受

訪者的正則因子 (v) 越高時，表示這些樣本比較信任由 AI 來處理本文所設定自駕車倫理
兩難的決策與判斷能力，而當正則因子 (v) 越高時，交叉分析的結果也顯示受訪者也有更
高的比例 (74.6%) 傾向由 AI來處理該倫理兩難的決策 (選擇同樣的決策類型只有 25.4%的
受訪者的正則因子數值較低)，顯示劇變模型在此類決策行為具有一定的解釋力。 

3.4 綜合討論 

本文選擇尖點劇變模型探討自駕車公車面臨倫理兩難的決策類型，探討選擇行為的雙

重性是應用劇變模型進行分析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根據問卷收集的資料顯示，有高達 64.5%
的受訪者表示「人類司機」與「AI」都可以接受，表示樣本有可能落入分歧點集，也就是
選擇行為在此時會有雙重性的特徵。根據尖點劇變模型的特徵，可以知道若系統落入分歧

點集時，會有許多非線性的行為特徵，如「發散性」、「突變性」，以及「遲滯性」等，

進一步觀察分歧點集控制變數的不同組合對狀態變數的影響，是尖點劇變模型可以提供研

究者分析系統非線性行為的重要貢獻。圖 5是本文應用尖點劇變模型的進行質性分析的管
理意涵，茲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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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尖點劇變模型 (p-value=0.000) 

控制變數 屬性 
人類駕駛的道

德觀點來處理

緊急情況 

製造商建構的 AI
道德模型的來處

理緊急狀況 

「人類駕駛」與「AI」
都可以，但偏好「人

類駕駛」 

「人類駕駛」與

「AI」都可以，但
偏好「AI」 

小計 

正則因子 
低 69.4% 29.9% 50.0% 25.4% 48.7% 

高 30.6% 70.1% 50.0% 74.6% 51.3% 

占比 25.6% 9.9% 47.0% 17.5% 100% 

 

圖 4  尖點劇變模型 

1. 「漸變」與「突變」的管理意涵：圖 5左方以路徑 A與路徑 B為例，說明當系統處於
分歧點集時，控制分裂因子與正則因子對於狀態變數的不同影響。以同樣處於控制變數

空間的 p點為例，若選擇路徑 a (對比狀態空間的路徑 A)，路徑 a是由路徑 a1與路徑
a2所組合的，意思是先降低用路人對於自駕公車的風險疑慮 (控制變數空間的路徑 a1，
對照狀態空間的路徑 A1)，然後在增加自駕公車的決策能力讓用路人對於 AI 決策能力
的信心增加 (控制變數空間的路徑 a2，對照狀態空間的路徑 A2)，經過這兩個變化後，
用路人會由原本傾向選擇「人類司機」來處理自駕公車的倫理兩難轉變為選擇「AI」
來處理(狀態空間的變化為 P→P1)。但若沒有先處理用路人對於自駕公車的風險疑慮的
話，僅僅是單純增加自駕公車的決策能力 (控制變數空間的路徑 b，對照狀態空間的路
徑 B)，此時因為系統狀態空間原本所處的 P點落入控制變數空間的分歧點集 (控制變數
空間的 p點)，因此控制空間路徑 b的量變並不會讓狀態空間產生質變，也就是說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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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路人仍傾向選擇「人類司機」來處理自駕公車的倫理兩難  (狀態空間的變化為
P→P2)。這個現象說明雖然在不同分裂因子的情況下，對於正則因子給予同樣的變化會
對狀態變數產生不同的影響。 

2. 發散性的管理意涵：考慮圖 5右方狀態空間原本很接近的兩個點 Q11與 Q21 (對照控制變
數空間的 q11與 q21)，隨者對於賦予 AI執行權力的疑慮逐漸增加，原本對於面對自駕公
車電車困境是由「人類司機」或「AI」來處理的意見沒有很大的不同的兩個樣本 Q11

與 Q21，最終會分道揚鑣，Q11 的樣本會傾向由「人類司機」來決定 (Q11→Q12)，而的
Q21樣本則是會傾向由「AI」來決定 (Q21→Q22)。尖點劇變模型的發散性特徵，說明了
系統對於起始條件的敏感性，原本對於自駕公車面臨倫理兩難的決策方式看似差異不大

的兩個群體，最後卻會各自轉型為各有特定主張的不同群體，這個現象說明了對於釐清

樣本起始特徵的重要性。以 Q11為例，若能在一開始增加 Q11群體對於 AI 決策能力的
信心，則最終 Q11族群也會轉而傾向選擇「AI」的決策方案。 

 

圖 5  尖點劇變模型的質性分析 

為了瞭解臺北與上海的樣本對於自駕公車面臨倫理兩難時的決策類型，本文以「賦予

AI 執行權力的程度」以及「AI 判斷自駕公車遇到倫理兩難時決策能力」為控制變數，並
以自駕公車遇到倫理兩難時希望自駕公車的決策型態為狀態變數建構尖點劇變模型進行

質性分析。表 10 針對兩地樣本的人口特徵與選擇行為具有統計顯著性的結果，根據分析
結果可以知道臺北樣本中，不同年齡的選擇行為 (狀態變數) 會有所不同，雖然所有族群
比例最高的行為都是「人類司機與 AI都可，但偏好人類司機，但是年紀為 51-65歲與 18-29
歲等兩個族群，其行為屬於「人類司機與 AI都可，但偏好 AI」的比例則是次高，這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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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行為與 30-50歲以「人類司機」為次高選擇的特徵不同；同樣是年齡層的分析，在
上海樣本方面則是 51-65歲的族群則是以「人類司機」的比例最高，年紀為 18-29歲與 30-50
歲等兩個族群則是以選擇「人類司機與 AI 都可，但偏好人類司機」的比例最高，而次高
比例的選擇則是「人類司機」。 
另外，上海地區的樣本在不同的性別或學歷對於選擇行為的特徵也會有所不同，以性

別為例，雖然不同性別在「人類司機與 AI 都可，但偏好人類司機」的比例都是最高，但
是女性的比例超過五成 (53.4%)，男性樣本則只有 42.5%，兩者差距超過 10%。同樣的現
象也可以在學歷上發現，大學 (含) 以下學歷的樣本選擇「人類司機與 AI 都可，但偏好人
類司機」的比例為 50.6%，而研究所以上學歷的樣本則只有 30.4%，兩者差距超過 20%。
進一步分析分歧點集的人口特徵將有助於我們釐清在選擇行為雙重性的樣本中，哪些內在

特徵可以提供給交通管理單位參考。表 11 說明人口統計變數在分歧點集的檢定達到統計
顯著水準的組合，臺北樣本在不同年齡有不同的表徵，而上海的樣本則是在職業與學歷的

表現不同，以下說明這些差異： 
1. 在臺北的樣本中，雖然所有年齡層在分歧點集中大都是偏好選擇人類司機，但比例上則
明顯不同，30-50 歲族群的比例最高，達到 78.0%，但是 51-65 歲的族群在偏好人類司
機 (52.2%) 或 AI (47.8%) 的比例則沒有明顯差別。 

2. 在上海的樣本中，大學 (含) 以下偏好人類司機的比例高達 80.5%，而研究所以上的學歷
則沒有明顯不同；此外，學生、上班族與軍公教族群選擇偏好人類司機的比例都幾乎超

過八成，但其他職業卻是以選擇 AI的比例最高，佔比過半 (54.5%)。 

表 10  人口統計變數與選擇行為的卡方檢定 

人口 
變數 
(地區) 

屬性 
人類 
司機 

AI 人類司機與 AI都
可，但偏好人類司機

人類司機與 AI都
可，但偏好 AI p-value 

性別 
(上海) 

男性 38.6% 8.7% 42.5% 10.2% 
0.027 

女性 23.8% 7.8% 53.4% 15.0% 

年齡 
(臺北) 

18~29歲 19.6% 12.5% 41.1% 26.8% 
0.008 30-50歲 22.8% 8.9% 53.3% 15.0% 

51-65歲 21.5% 15.9% 32.7% 29.9% 

年齡 
(上海) 

18~29歲 29.8% 6.5% 51.0% 12.7% 
0.013 30-50歲 22.9% 22.9% 40.0% 14.3% 

51-65歲 50.0% - 16.7% 33.3% 

學歷 
(上海) 

大學(含)以下 30.0% 7.1% 50.6% 12.3% 
0.012 

研究所以上 21.7% 21.7% 30.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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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人口統計變數在分歧點集的卡方檢定 

人口變數 
(地區) 

屬性 偏好人類司機 但偏好 AI p-value 

年齡 
(臺北) 

18~29歲 60.5% 39.5% 
0.001 30-50歲 78.0% 22.0% 

51-65歲 52.2% 47.8% 

職業 
(上海) 

學生 82.1% 17.9% 

0.044 
上班族 78.8% 21.3% 

軍公教 80.0% 20.0% 

其他 45.5% 54.5% 

學歷 
(上海) 

大學(含)以下 80.5% 19.5% 
0.034 

研究所以上 53.8% 46.2% 

四、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人工智慧技術大量應用在交通領域的時代即將來到，而自駕車則是人工智慧在交通運

輸系統中最受矚目的創新應用，自動駕駛技術的應用勢必會讓人類與 AI 必須共同合作，
如 Level 3的自動駕駛有嚴格的規範人類需隨時注意路況以便接手駕駛，未來的道路運輸
將會由越來越多的 Level 3與 Level 4等級的自駕車所組成，因此勢必會出現由人與由 AI
為基礎的自駕車所組成之「人機合作」的交通系統。以往有關自駕車倫理困境的分析都以

西方人的樣本與觀點進行分析，本文是第一篇針對兩岸華人對於自駕公車倫理困境的文章

進行比較分析的文獻。本文是以兩岸華人為樣本 (臺北與上海)，探討乘客面臨自駕公車遇
到倫理困境時的決策特徵的探索性研究，是少數以兩岸華人為觀點針對自駕公車倫理困境

的研究文獻。 
本文針對兩岸華人面對自駕公車遇到倫理兩難時的決策類型進行比較分析，根據控制

變數對人口統計特徵的卡方分析結果顯示，臺北樣本在不同年齡有不同的表徵，而上海的

樣本則是在職業與學歷的表現不同，這些資訊以及劇變模型之質性分析都可以提供未來自

駕車導入上海及臺北之具體都市運輸政策之參考。比如說，上海或臺北要導入自駕公車

時，勢必需要針對自駕公車面對倫理兩難提出反應的方式 (呼應歐盟與美國對 Level 5等級
自駕車上線前所需提出的應變說明之條件)，而這些有關自駕公車對於倫理兩難的應變方式
有必要針對不同國家或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提出不同的反應措施。此外，要增加自駕公車

的信任或搭乘意願，在進行大眾運輸行銷策略時，進一步釐清那些關鍵少數 (如落入選擇
行為雙重性特徵之族群) 的樣本特徵，也可協助研擬較為有效運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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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自駕車相關研究對於用路人而言仍屬一項新興科技，因此無法明確描述潛在母

體，因此多數有關自駕車行為意向的研究多數是以便利抽樣技術並以網路問卷的形式收集

研究樣本。本研究參考 Dirsehan 與 Can [54] 有關自駕車行為意向的研究，問卷以敘述性偏

好方式進行設計，並以便利抽樣法經由網路問卷收集研究樣本，共收集 676份有效樣本，
研究設計參考上述與自駕車相關文獻之研究設計架構。在劇變模型質性分析方面，本文以

「賦予 AI執行權力的程度 (對照劇變模型控制變數中的正則因子)」以及「AI判斷自駕公
車遇到倫理兩難時決策能力 (對照劇變模型控制變數中的分裂因子)」為控制變數，並以自
駕公車遇到倫理兩難時希望自駕公車的決策型態 (對照劇變模型中的狀態變數) 來建構尖
點劇變模型，並以臺北與上海為樣本經由尖點劇變模型分析兩岸華人面對自駕公車倫理兩

難時的決策類型。本研究的主要發現說明如下： 
1. 「知覺行為控制」與「知覺風險」可用於建構尖點劇變模型的分裂因子 (u)，而「知覺
有用性」與「態度」則可用於建構尖點劇變模型的正則因子 (v)。 

2. 臺北的樣本比上海的樣本更可能傾向由 AI決策：面對自駕公車倫理兩難時，偏好「人
類司機」來進行決策與執行的比例有 47.0%，而偏好由「AI」的比例則是 17.5%，兩著
合計顯示有高達 64.5%的受訪者認為「人類司機」與「AI」都可。此外，選擇只能交由
「人類司機」來決策的比例則有 25.6%，至於選擇只能給「AI」的比例僅有 9.9%。 

3. 臺北與上海的樣本在分歧點集合具有不同的人口特徵：認為「人類司機」與「AI」都
可的樣本對照劇變模型就是分歧點集合，進一步針對分歧點集的內部進行分析可以發現

在臺北的樣本中，30-50 歲的族群在分歧點集中偏好選擇人類司機的比例高達 78.0%，
但是 51-65歲的族群在偏好人類司機或 AI的比例則沒有明顯差別；而在上海的樣本中，
大學 (含) 以下偏好人類司機的比例高達 80.5%。 

4. 臺北與上海的樣本在劇變模型中的分裂因子之認知不同：本文設定「知覺風險」與「知
覺行為控制」為尖點劇變模型中的分裂因子，統計檢定的分析顯示臺北地區的樣本有過

半數會擔心自駕公車風險的議題 (54.3%)，但是上海地區的樣本反而有 53.6%的上海受
訪者表示不擔心自駕公車的風險議題；此外，上海地區有過半數 (53.1%) 的受訪者表示
會擔心自駕公車有關「知覺行為控制」的議題，但臺北地區的樣本卻有過半數 55.5%的
受訪者表示並不擔心這個議題。 

5. 臺北的樣本部分，「知覺有用性」與「學歷」、「態度」與「性別」以及「學歷」等組
合達到統計檢定水準：男性樣本在自駕公車的「態度」認同度高於女性樣本，研究所以

上學歷的樣本對於「知覺有用性」構面的看法高於大學 (含) 以下的樣本。 
6. 在上海的樣本部分，「態度」與「學歷」的組合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研究所以上學歷的
樣本對於自駕公車的「知覺有用性」構面認知高於大學 (含) 以下的樣本。 
自動駕駛所牽涉到的社會倫理問題要關注的不應只有科技還有人對於科技的使用態

度，在未來，決定系統的優劣不是只看自動駕駛本身，還有我們如何在大眾運輸工具管理

與應用自動駕駛技術 [41,42]。本文所分析的結果除了可以提供後續研究者在建構自駕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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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行為時，相關控制變數選擇的參考外，劇變模型的質性分析結果也提供一些管理上的

資訊。如本文有關劇變模型分歧點集的分析為例，若交通管理單位想要增加自駕公車的搭

乘意願時 (讓用路人對於 AI決策的正面態度增加)，並想藉由針對關鍵少數的用路人 (處於
分歧點的樣本) 進行相關的宣導來達到增加自駕公車的搭乘意願的目標時，本文的分析顯
示臺北的樣本在分歧點集中大都是偏好選擇人類司機，且 30-50歲族群的比例高達 78.0%，
但在 51-65歲的族群在偏好人類司機或 AI的比例則沒有明顯差別；至於在上海的樣本中，
大學 (含) 以下偏好人類司機的比例高達 80.5%，而研究所以上的學歷則沒有明顯不同，這
些分析結果都可以提供交通管理單位在未來發展自駕公車相關行銷策略或管理政策的參

考依據。 

4.2 建議 

本研究針對 Level 4等級自駕公車在遇到倫理兩難情境為分析案例，並經由建構尖點
劇變模型針對人與 AI共同面自駕車倫理兩難的議題進行初探，研究成果有助於我們在 AI
的發展過程中，釐清影響人與 AI 共同合作的重要變數與其他衍生出的管理課題，協助交
通管理單位建構更完善交通環境的重要參考依據。有關研究限制與後續建議說明如下： 
1.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1) 目前有關自駕公車的研究仍無法大量收集有實際自駕公車經驗的研究樣本，這樣的
限制是目前對自駕公車相關議題調查的普遍缺陷 (Disehan與 Can [54] )。儘管如此，
這類研究對於揭示用路人對自駕車或自駕公車的態度所可以提供的線索仍很重要。

目前有關自駕車的研究多半以敘述性偏好方式設計問卷，並經由便利性抽樣透過線

上徵求受訪者收集研究樣本為主要研究設計方式，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影片、圖文

解說等方式來提供受訪者更完整的自駕車相關資訊。雖然有部分自駕車研究是在實

驗場域針對有實際搭乘經驗的人進行實證分析，但僅有一次搭乘經驗，或僅具有封

閉場域的搭乘經驗是否就可以消除可能的統計偏誤仍有待商榷，因此若能盡可能以

比較有效率的型態提供更多資訊給受訪者，將有助於降低有關此類自駕車研究可能

的統計偏誤。 
(2) 以往的文獻通常使用陳述的偏好調查來了解對新的或知之甚少的技術的行為反應

Dong 等人 [19]，為了更好地了解用路人在面對自駕公車倫理兩難時的決策類型，我

們選擇劇變模型來分析自駕公車面臨倫理兩難的決策類型。由於本文對於尖點劇變

模型是以定性分析的方式來進行的探索性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可參考本文所選定的

變數，進一步修改或調整控制變數的內涵來強化模型的解釋能力，或以定量分析的

方式進行模型參數校估。 
(3) 可考慮設計更多自駕公車的情境觀察並利用 Logit 模型分析技術來分析樣本的不同
特徵對於自駕公車倫理兩難決策的影響，以及影響這些決策的變數與變數屬性的重

要程度。此類研究將有助於我國引進人工智慧進入交通運輸相關領域時，針對自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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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的決策行為與倫理課題提供相關政策研擬之參考。 
(4) 儘管安全與隱私是自動駕駛最被關心的課題，但「倫理」或「價值觀」或許是自動
駕駛避免不了的最終問題，因為關於倫理或價值觀，在人類的世界也未必有一個完

美或統一的答案，但是自動駕駛卻必須在這個層面上提出看法，以及根據由何而來？

當面對一個重大災難時，自動駕駛車輛如何利用資料與軟體，而非人類的直覺來計

算最佳反應。這個決策是普世價值？還是需要因地制宜？這個決策是需要根據誰的

觀點來進行最佳化的運算？是車主還是其他受到影響的路人？是以保險公司的角度

還是交通管理單位的角度？若後續研究者可以針對上述議題進行分析，將可以協助

交通管理單位發展更為完備成熟的自駕運輸系統。 
(5) 自動化偏見 (automation bias) 源於社會心理學研究，是指人們在與自動化系統互動
時，出於信任、依賴或過度自信等原因，過分相信自動化系統所提供的資訊或建議，

從而影響人們對事物的判斷和決策。簡單來說，就是人們對自動化系統的過度依賴

和信任，而忽略了自己的直覺和經驗，從而產生了錯誤的決策或行為。當決策依賴

於計算機或其他自動化輔助工具並且人類處於觀察員角色但能夠做出決策時，往往

會發生自動化偏差錯誤。避免自動化偏差的影響是未來探討自動駕駛系統的重要課

題。若能對於自駕車制定合理的培訓和使用規範，建立有效的監督和回饋機制，將

有助於減少自動化偏差的發生。 
2. 實務建議 

(1) 自駕公車的發展勢必會有導入期、成長期、成熟期等不同階段，在不同階段想要對
用路人進行溝通並希望多一點用路人選擇自駕公車，就有必要在自駕公車的發展階

段選擇主要的目標用路人來進行溝通，也就是說，選擇正確的「關鍵少數」來進行

溝通將是發展交通政策重要的步驟。本文所應用的尖點劇變模型分析架構，將可以

協助交通主管單位經由劇變模型中的「分歧點集」的特性來找出在不同發展階段的

「關鍵少數」用路人，針對這些關鍵族群研擬適當的交通行銷方案將有助於自駕公

車的推廣。 
(2) 本研究發現臺北與上海的樣本在知覺風險、知覺行為控制、態度以及決策類型等存
在人口統計變數的差異，這說明即便同屬華人具有相似的文化、語言等背景，在自

駕公車倫理兩難的決策看法仍有所不同。因此若要發展更為全面的自駕運輸系統，

就有必要考慮不同地區的決策差異，讓未來的自駕運輸系統具備「同理心」、「反

應力」、「保證」與「可靠」等特徵。 
(3) 當 AI的能力明顯高於人類，且我們也同意賦予 AI權力來執行時，此時人機合作的
型態會以 AI主導為主，反之則是由人類主導；而介於這兩者之間的人機關係則可能
是人機合作 (如 AI能力強但未賦予 AI權力的 Level 3等級之自動駕駛) 或機器輔助
(如 AI能力弱但賦予 AI權力的 Level 2等級之輔助駕駛)。上述的分類說明在自駕運
輸系統中，人類與 AI必定存在某種型態的人機協作，因此建議交通主管機關需對自
駕車應用所產生的人機協作進行風險分析，並針對法律規範較不完備的部分開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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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相關法規的修正。 
(4) 目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具有 Level 3 功能的自駕車並在特定的條件下選擇啟
動自動駕駛功能時，然而我們在面對有關 Level 4等級自駕車事故的肇責分析、自動
駕駛與人類駕駛所產生新的混合車流等議題時，不論是在交通法規、保險制度或是

交通基礎建設的調整等方面似乎都還沒有準備好。因此探討有哪些因素是影響駕駛

者使用 Level 4 功能自駕車時，遇到交通危難情境時的決策模式，將有助於釐清引
進人工智慧進入交通運輸相關領域時須關心的議題為何？而釐清這些議題與時間有

關的優先順序為何將會我們由輔助駕駛邁向 Level 5 自動駕駛的重要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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